
1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（2025 年 1807 号）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《关于 32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

况的通告（2025 年第 5 期）》（2025 年第 23 号），涉及东城街道

1 家经营企业。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东莞市万信佳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“湖南椒（辣椒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银珠街 8 号的东莞市万信

佳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“湖南椒（辣椒）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

08 月 19 日），镉(以 Cd 计)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，该公司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

构成销售镉(以 Cd 计)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湖南椒（辣

椒）的违法行为。鉴于当事人在该批次食品进货时有依法履行进

货查验等义务，能提供该批次食品的供货商资质、采购订单、合

格检验报告等材料。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积极配合我局执法

人员调查取证工作，目前未收到相关人员食用了上述不合格湖南

椒（辣椒）后出现身体不适的信息，其违法行为未造成明显的社

会危害和不良影响，建议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免予处罚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我局

责令其改正，并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（《不予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东市监不罚﹝2024﹞181014051 号）。依据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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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其进行

教育。

（三）该公司自查分析上述批次食品在购进及销售时没有做

任何改变食品性质的措施或非法添加，食品存放位置周边无污染

源。因此其镉(以 Cd 计)项目不合格是其他环节造成的，而不是

该公司导致的。

（四）我局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已将不合格情况通报供

货商所在辖区监管部门。


